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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家看护孩子，她被单位解雇
□王心禾

今年 3 月 23 日下午， 正在家里喂孩子吃饭的李芸 （化名）

突然接到一个 EMS 取件电话。 “我带着孩子， 取不了。 就问是

什么， 对方说是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我心里咯噔一下。 问

是哪里寄的， 对方说出了那个熟悉的地址。 我拒收了。” 李芸一

时回不过神来， 她怎么也想不通， 服务了快 13 年的公司， 会在

自己最难的时候， 把她给解雇了！

单位的理由是， 按有关部门的解释， “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

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 不包括看护还未上幼儿园的婴幼儿。

丢掉饭碗的李芸悲愤追问： 没上幼儿园的孩子， 就该自生自灭

吗？

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两份文

件？ 李芸的情况能否适用文件？

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人社局和多

位专家。

4月 20日， 北京人社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没上幼儿园的，

目前不符合两个文件规定的未成

年子女看护条件。 13 号文发布

后， 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 17 号

文都给予了明确。 “特指最小是

上幼儿园的， 这主要是从学校和

幼儿园不能如期开学、 入园的角

度定的。 无论是否在疫情期间，

三岁以下婴幼儿本来就应由家长

或其他人来看护。 所以， 不需要

专门出台文件解决问题， 因此没

有覆盖。”

记者注意到，13号文旨在“落

实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机制，在大专院校、中小学、幼

儿园推迟开学期间， 保护家庭未

成年子女健康安全”。 对此，中央

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真认

为，结合文件指向的具体情况看，

应该理解为大专院校、 中小学和

幼儿园中的未成年人， 未入园的

婴幼儿不包括在内。 这意味着，公

司一度和李芸都没理解对。

对此，也有专家持不同观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则认

为， 应该从更高层面来理解和适

用文件。 他认为，由于疫情期间小

孩没人带， 北京市才出台 13 号

文、17号文。但 17号文指出，未成

年人指“因中小学和幼儿园推迟

开学， 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在家看

护的未成年子女”， 从实际效果

看， 这么规定确实不太妥当，“考

虑了上学的， 但没考虑到那些没

上幼儿园又确实没人照看的，实

际上这部分孩子更应该包括进

去。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郑爱青也持此种观点。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兼

劳动法分会副秘书长、 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教授

告诉记者，为疫情防控需要，13 号

文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发布的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

问题的通知》（下称“5 号文”）作了

具体解释，对防止人员流动，解决

推迟开学和复工需求之间的冲突

有积极意义， 但其本身上位法依

据不是特别充分和明确， 出台后

社会上也有不同意见，因此，又出

台 17 号文予以明确和限制，来平

衡疫情期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

利益。

根据 5 号文规定， 对“因政

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

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

业职工”， “企业应当支付职工

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 并不得依

据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 第 41 条

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

李芸的情况可以适用 5 号文吗？

专家们意见也不同。

郑爱青认为，可以参考适用 5

号文。 对此，姜明安也赞同，“因为

疫情北京采取措施， 导致保姆无

法正常上岗， 所以李芸没办法提

供正常工作。 虽然没有直接联系，

但存在间接因果关系， 整体上还

是因为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才影响

到她的工作。 ”

赵真则持不同观点， 他认

为， 李芸不能正常办公和政府采

取紧急措施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

关系， 但在这一因果关系中， 政

府采取紧急措施作为原因力来说

是非常弱的。 李芸还是有机会找

到其他替代办法。

北京人社局认为， 5 号文没

有对可以适用的情形作出具体规

定， 能否适用于李芸的情况， 取

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的结

果。

政策规定是否合理？

李芸是北京一家外企员工。

“从 2007年开始， 我一直在这家公司

工作， 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2018 年

初夏有了孩子后， 两边老人都看不

了孩子， 我一直请保姆。 没想到由

于疫情， 保姆来不了， 爱人需要到

岗工作， 只能我请假在家照顾孩

子。”

眼看春节后离上班的日子越来

越近， 李芸焦虑不安。 她上网了解

到，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下称 “北京人社局”） 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发了一个通知 （下称 “13 号

文”）， “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

家看护未成年子女， 视为因政府实

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

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形， 其间

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

照发”。 李芸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

2 月 2 日， 她通过微信和部门主管领

导联系。 “按照这个通知， 我可以

带薪在家看孩子了。”

然而， 李芸被拒绝了。 在主管

和公司人事专员的三人微信群里，

对于李芸的情况是否适用上述通知，

各方有不同理解： 人事专员认为，

李芸孩子“还没上幼儿园， 不存在

延期开学问题”； 主管也认为， 李芸

孩子“不涉及通知覆盖范围”， 应当

居家办公， 因此明确拒绝了李芸的

申请， 并提醒“自行休假等于旷

工”。

这种情况让李芸很为难。 “孩

子小， 需要我时刻盯着， 做饭、 喂

饭、 换尿布， 光照顾孩子已经忙得

像个陀螺， 根本没办法兼顾工作。”

于是， 接下来李芸两次通过邮件向

主管申请适用 13 号文请假， “如果

带薪假请不了， 就申请休年假。”

2 月 4 日， 主管通过邮件表示

“公司会严格执行国家针对疫情期间

颁布的相关政策， 以保护员工及其

未成年子女的健康安全”， 请李芸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该邮件同时抄送

给了公司人事和法务部门人员。

把爱人须到岗工作证明、 孩子

出生证明等材料备齐后， 2 月 9 日，

李芸通过邮件发给主管， 并按公司

以周为单位请假惯例， 申请了一周

带薪假。 之后， 她没有收到回复，

在李芸看来， 就是公司批准了。

就在李芸以为可以安心在家带

娃时，主管再次发来邮件。 原来 2 月

12 日， 北京人社局就 13 号文作出补

充通知（下称“17 号文”），“需要在家

看护的未成年子女是指，因中小学和

幼儿园推迟开学，疫情防控期间需要

在家看护的未成年子女。 ”由此，2 月

14 日主管通知李芸根据相关规定，提

交孩子“进入幼儿园及由于疫情推迟

开学”的证明。

“孩子不到两岁， 还没上幼儿

园”，李芸如实回复了邮件。 但她很不

理解———为何上幼儿园的可以保障家

长在家看护，没上幼儿园的反而不行？

2 月 17 日，主管邮件回复：“您的孩子

没有正式入园，不符合申请《因防控疫

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

女》的条件，因此不批准申请，您被安

排自 2月 3日起在家办公。 ”

李芸试图向主管申请年休假， 也

被以“根据公司 《员工手册》 规定，

由于业务等综合原因” 拒绝。

百般无奈， 李芸向公司领导求

助。 2 月 21 日， 人事专员和公司领

导先后发来邮件， 建议“这段时间，

批准无薪休假”。

“无薪就无薪吧， 一个人照顾孩

子， 已经忙到坐不下， 即便工作也保

证不了工作质量。” 接下来， 李芸按

周提交了 4次无薪休假申请， “前三

次申请都没收到回复”， 直到 3 月 16

日。

3 月 15 日这天， 李芸像前几次

一样通过邮件申请休假， 但这次申请

没被批准： 3 月 16 日早上 6 点多，

人事专员发来邮件表示， 拒绝 15 日

的休假申请。 随后， 部门主管于当天

中午发来要完成的工作事项。 未收到

李芸回复， 17 日主管又通过邮件提

醒她工作进度。

埋头带孩子的李芸没想到， 和前

三次一样的休假申请会被拒绝， “看

到这三封邮件时， 已经是 18 日晚上

11 点了。 我以为领导说的‘这段时

间’ 无薪休假， 指的是整个疫情期

间。 现在疫情没结束， 之前沟通过，

我就没太在意， 没有每天查看邮件。

看到邮件时， 我一身冷汗， 赶紧看看

手机来电和微信， 确认自己是不是错

过了重要信息， 结果确实只有邮件通

知。”

3 月 19 日上午，李芸向公司领导

发邮件求助， 同时紧急着手主管布置

的工作， 并在 22 日晚 10 点完成后发

给主管。 但是， 李芸没有等来下一份

“作业”，却在 23日得知自己被解雇。

得知李芸拒收 EMS 后，部门主管

在和李芸、人事专员的三人微信群中，

发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全文图

片。 李芸注意到，通知书是在 3 月 20

日签署生效的，理由是“在没有得到公

司批准的情况下， 于 3 月 16 日至 19

日连续 4天未出勤，视为旷工处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 被立即解雇且没有

任何经济补偿”。

为什么复工通知没有通过微信、

电话等即时可达的方式告知李芸？ 疫

情期间， 家中有孩子需要照顾， 解雇

员工要不要顾及这些实际情况？ 对

此， 记者采访了李芸所在公司， 但对

方未作出正面回应， 只是表示“公司

遵守有关员工权利的法律法规”， 希

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纷争”。

零补偿被解雇

那么，面对李芸的实际情况，

公司如此解雇员工，真的好吗？

沈建峰认为， 如何看待李芸

的遭遇和公司的做法， 涉及劳动

法上风险分配的基本思路。 保护

劳动者是疫情期间政策制定的重

要考量， 同时企业的负担也应当

有所顾及。 劳动者因故无法上班，

有两种风险分配思路： 一是能不

能请假。 因为劳动者除了是企业

员工，还是家庭和社会成员。 如果

劳动者需要照顾家人、 履行社会

义务，用人单位应允许请假。 二是

请假期间能不能主张工资。 除非

有特别法规定， 劳动者请假一般

构成事假———用人单位不能获得

劳动力， 承担生产受到影响的风

险；劳动者不提供劳动，承担工资

丧失的风险。 所以，实践中事假多

数不发或降低工资。

“本事件的争议主要在于，

公司复工通知没有被及时收到，

应当如何处理。” 沈建峰进一步

分析说， 公司 16 日的邮件是否

构成有效的工作安排， 这需要结

合李芸和公司的日常沟通方式和

时间节点等， 分析这种安排工作

的方式是不是常规的、 可期待劳

动者查收的。

对此， 北京人社局工作人员

也给出了分析，“如果公司对疫情

期间劳动者居家办公的沟通方

式、频次、回复时限等有要求，如

果李芸的做法不符合要求， 是有

责任的； 如果公司没有这方面的

要求，从尽人情、合人意角度，公

司的通知程序可能有问题。 双方

应尽量沟通解决， 起码确保保留

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

多位专家持此种观点。 姜明

安进一步表示， 在居家状态下，

通知员工复工， 单位至少应打个

电话、 发个信息提醒一下。 如果

单位没提醒个人就解雇了， 这么

做太轻率了。

沈建峰认为， 双方在沟通上

都有欠缺。 劳动者也有与用人单

位沟通的义务。

“从目前提供的事实看，李芸

至少不存在主观上故意旷工的情

况，22 日李芸提交了工作成果，进

一步证实她并没有旷工， 公司在

没有和她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

下， 直接采取解除劳动合同且无

经济赔偿这样最极端的处理方

式，涉嫌违法解除。 ”北京市两高

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红梅认为。

“在疫情环境下，国家对就业

的立场和指导精神是提倡或间接

要求企业不解雇员工。 ”郑爱青表

示，在这个特殊时期，个人和单位

都有困难，员工相对单位来说，处

于弱势， 单位不应该太苛刻。

解雇员工是否太轻率？

疫情期间， 在看护孩子和上

班之间难以做到两全的， 不只李

芸一人。 如果因此被解雇， 该怎

么维权？ 面对复工复产的多重压

力， 政策该如何平衡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的权益？

对此， 姜明安认为， 应该修

改、 完善 17 号文。 保姆没办法

上岗， 需要自己在家照顾家人的

情况很多， 在无法兼顾工作时，

要确保这些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应当将未入园婴幼儿纳入

未成年子女需要看护的范畴，让

这一部分劳动者请假有政策可

依。 ”张红梅认为。

赵真表示， 规则制定应基于

充分、 全面的调研， 考虑到不同

群体的利益诉求， 对权利保持开

放， 注重规则的民主性， 才能实

现精细化， 确保规则制定的科学

性、 稳定性。

“李芸和众多像她一样的人，

既是劳动关系中的责任主体，又

是未成年人法定监护的责任主

体， 政策需尽量平衡多方的权利

义务。 ”北京天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孔祥舵认为， 为了减少和避免纠

纷， 单位应提前和员工约定好疫

情期间沟通和考勤要求。 而减少

劳资纠纷本身， 就是在特殊时期

对国家稳定与发展作贡献。

沈建峰表示， 疫情期间， 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利益冲突比较严

重， 更应当依法依规安排各项工

作； 企业运营面临困境， 更需要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各尽其能， 共

渡难关。 这对双方来说， 是最基

本的出发点。

“单位和劳动者如果只站在

己方立场考虑处理问题， 都很难

站住脚。” 郑爱青认为， 这时候

确实需要各方合作、 互相关照。

劳动者要想办法尽量配合单位，

兼顾工作职责， 有问题诚恳沟

通， 单位也要放下架子。 双方最

好能在最大程度上协商到位， 尽

量不要让劳动者丢掉工作， 否

则， 对家庭、 对社会都很不利。

她还建议， 劳动者尽量让父母帮

忙带孩子， 或找符合防疫要求的

保姆， 也建议配偶和单位协商，

夫妻轮流居家办公带孩子， 想办

法渡过难关。

而对于李芸的遭遇， 北京市

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李芸有权申请劳动仲裁。

（来源： 《检察日报》）

单位和员工权益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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